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 肃 省 妇 女 联 合 会 文件

甘人社通 〔２０２１〕 ２２８ 号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关于做好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市 （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妇女联合会， 兰州新区民

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 妇女联合会， 省直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妇女事业和妇女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宣传在决

胜全面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女性， 充分发挥妇女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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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引领作用， 进一步凝聚巾帼力量， 激发广大妇女 “巾帼

心向党·奋斗新征程” 的热情和动力， 团结动员广大妇女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决定， 评选表彰一批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

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 评选范围

１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机关、 企事业单位、 科研院所中以

女性为主体的处、 科 （室）； 行业单位的女性班组、 岗台、 车

间、 站所、 生产线等； 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

组织中以女性为从业主体的商户 （店）、 小组、 农业合作社、 家

庭农场、 生产基地等。

２ 甘肃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提高农村妇女素质， 促进妇女创业就业、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群体； 在关注妇女民生、 推动妇女发展

中提供政策支持和有效服务的涉农部门优秀团队。

３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各行各业中立足本职， 争创一流，

为推动城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作出贡献的优秀女性个人。

（二） 表彰名额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１０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５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１３０ 名。 具体推荐名额见分配表 （附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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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选条件

（一）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评选条件

１ 全体成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２ 全体成员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 “四有” “四自” 精神， 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突出，

在本地区、 本行业、 本系统中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得

到群众广泛认可。

３ 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开展有效的创建活动， 有明确的争

创计划、 创建标准， 学习培训制度， 档案健全， 管理机制完善。

将创建活动纳入文明建设和女性人才培养规划统一部署推进。 在

醒目的场所亮身份、 亮承诺、 亮标准， 接受群众监督的渠道畅

通， 为女性服务大局、 奉献社会、 争创一流营造良好氛围。

４ 积极参与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 受到公众

好评，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显著， 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５ 原则上女性应占岗组、 团队成员的 ６０％以上。 领导班子

至少有一名女性。 除特殊岗位外， 一般要求 ３ 人以上 （含 ３ 人）。

（二） 甘肃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１ 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在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妇

女发展需求， 为促进妇女发展提供支持、 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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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组织引领妇女创业就业、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３ 关注妇女发展， 关爱留守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 为妇女

平等参与发展、 共享改革成果提供有效保障和服务。

（三）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评选条件

１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

护”，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定

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２ 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

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参与 “创业创新巾帼行动” “巾帼脱贫行

动” “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中表现优秀、 成绩突出， 得到群众广

泛认可。

３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工作扎实，

爱岗敬业， 勇挑重担， 吃苦在先， 乐于奉献； 刻苦攻关， 开展技

术革新、 技术协作、 发明创造， 在创新创业中成绩突出； 立足岗

位、 履职尽责， 热心为民服务， 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事， 具有较

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表现优秀的陇原巧手、 陇原妹经纪人、 巾帼

农业示范基地负责人、 巾帼扶贫车间带头人。

曾获得全省三八红旗手、 巾帼建功标兵称号的， 不参与以上

三个奖项的评选。

三、 评选程序

本次评选实行等额推荐。 评选表彰工作坚持公开、 公平、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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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原则， 严格按照自下而上、 逐级推荐、 民主择优的方式进

行。 严格执行 “两审三公示” 制度， 即实行市 （州） 和省级两

次审核， 分别在本单位、 市 （州） 和全省范围内进行三次公示，

每次公示时间为 ５ 个工作日。

（一） 单位推荐。 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 并充分征

求相关部门意见， 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后， 公示 ５ 个工作

日。 拟推荐的先进集体由具有管理权限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公

示， 拟推荐的先进个人由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本人所在单位进行

公示。

其中， 拟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及个人须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

织人事、 纪检监察和公安部门的意见， 推荐人选为企业及企业负

责人须征求其所在地纪检监察、 审计、 市场监管、 税务、 生态环

境、 公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 对非公有

制企业及企业负责人同时征求统战部门和工商联部门意见。 相关

部门应填写明确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工作由推荐单位统一组织

办理。

（二） 市 （州） 初审。 推荐对象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妇女联合会审核后报市 （州） 级评选机构。 各市 （州）

级评选机构负责审核本地区推荐程序的规范性和推荐材料的真实

性以及拟推荐对象的身份、 简历、 事迹等， 并在本地区范围内对

推荐对象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 ５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 由

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妇女联合会联合行文报全省城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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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 省级复审。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荐对象材料进行复审

后提出初步建议， 由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研究确定拟表彰

对象， 并在全省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示 ５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

后， 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正式表彰对象。

四、 工作要求

（一） 重点面向基层一线。 在评选过程中注重向生产和服务

一线的劳动妇女和集体 （班组） 倾斜， 不评选副厅级或相当于

副厅级以上的集体和个人， 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 县处级干部评

选比例不得超过 ２０％。 女科技工作者、 基层一线的女职工、 女农

民参评比例应达到 ５０％以上。 妇联系统单位参评比例不得超过

１５％， 干部参评比例不得超过 １０％。 不同时推荐集体及其负责人

为拟表彰对象。

（二） 注重城乡统筹平衡。 各地妇联组织推荐评选时， 注重

统筹平衡城乡参评比例， 须按照本地区农业人口比重或农业经济

占当地经济比重考虑， 总体涉农比例应达到 ３５％。

（三） 严格评选标准。 坚持以政治素质、 工作业绩和贡献大

小作为衡量标准， 好中选优， 确保推荐对象具有先进性、 代表性

和典型性。 要严把政治关、 条件关、 事迹关、 廉政关， 杜绝带

“病” 推荐、 参评。 其中， 凡近 ５ 年内本单位干部职工发生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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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问题的单位， 不能参加巾帼文明岗和先进集体的评选推荐；

凡任期内本单位干部职工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 原则上该单位主

要负责人不能参加评选推荐。

（四） 严肃评选工作纪律。 推荐对象材料实行自审负责制，

各评选推荐单位要严把事迹材料审核关， 防止暗箱操作。 对于伪

造身份、 事迹材料骗取表彰或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

荐的单位或个人， 经查实后取消其评选资格和推荐名额。 根据工

作需要， 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对推荐对象进行

抽查。 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推荐的， 经查实后， 取消所

在市 （州）、 县 （区、 市） 推荐对象的评选资格。 各单位要严格

履行规定程序， 确保工作进程， 按时、 按名额、 保质保量统一报

送推荐材料。

五、 奖励办法

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 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原则。

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妇女联合会进行联合表彰， 对评

选出的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甘肃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颁发

奖牌； 对评选出的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颁发证书。

六、 组织领导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妇女联合会联合成立全省城乡

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

本次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 研究、 决定评选表彰工作的重大

事项。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省妇联妇女发展部，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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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名单见附件 １），

市 （州） 也应成立相应评选机构。

七、 进度安排

请各市州、 各部门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前填写 《评选工作联

系表》 （附件 ８） 电子版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推荐材料包括推

荐表 （附件 ３—７）、 推荐工作报告、 公示材料原件、 公示结果说

明及个人事迹材料， 务必于 ８ 月 ３０ 日前报送， 逾期不报视为自

动放弃。 推荐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推荐工作组织情况、 考察情况、

推荐意见、 征求意见情况、 公示情况及公示结果等。 个人事迹材

料要反映政治、 思想、 工作态度、 纪律等工作中的一贯表现和重

点事迹， 文字要求准确精炼 （１５００ 字左右）。 所有推荐材料请同

时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 纸质版一式 ３ 份， 严格按照填表说明，

规范、 客观真实地填写相关表格， 不得随意更改格式。 表格电子

版在 “甘肃妇女网” 网站下载。

联 系 人： 杜梅芳　 刘又荧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２７０５９２　 ８２７３７２０

通讯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 ２８４ 号省妇联妇女发展部

邮　 　 编： ７３００３０

传真电话： ０９３１—８２７０５９２

电子邮箱： ｇｓｆｌｆｚｂ＠ １２６ ｃｏｍ

纪检监察监督电话： ０９３１—８２７０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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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

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２ 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名额

分配表

３ 推荐对象汇总表

４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推荐审批表

５ 甘肃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６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推荐审批表

７ 推荐对象 （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企业及其负责

人） 征求意见表

８ 评选工作联系表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 肃 省 妇 女 联 合 会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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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 领导小组

组　 长： 黄爱菊　 　 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

位志荣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

成　 员： 王　 方 省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

吴凤莲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张　 宁 省人社厅表彰奖励办公室主任

二、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王　 方 省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 （兼）

成　 员： 吴凤莲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兼）

张　 宁 省人社厅表彰奖励办公室主任 （兼）

魏　 萍 省人社厅表彰奖励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李　 玲 省妇联机关纪委书记

杜梅芳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

张志文 省人社厅表彰奖励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刘又荧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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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单　 位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１０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
（５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１３０ 名）

兰州市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３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３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１ 个）

７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３ 名， 抗疫一线 ２ 名）

嘉峪关市 ２ （其中涉农 １ 个） １ ２ （其中基层一线 １ 名， 抗
疫一线 １ 名）

金昌市 ２ （其中涉农 １ 个） １ ３ （其中基层一线 １ 名， 抗
疫一线 １ 名）

酒泉市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３ 个）

３ （其中涉农 １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３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张掖市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３ 个）

３ （其中涉农 １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３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武威市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２ 个）

２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５ （其中基层一线 ２ 名， 抗
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白银市
４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１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３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１ 个）

５ （其中基层一线 ２ 名， 抗
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天水市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３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２ （其中涉农 １ 个）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３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平凉市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３ 个）

３ （其中涉农 １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３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庆阳市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３ 个）

４ （其中涉农 １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２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定西市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３ 个）

４ （其中涉农 ２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２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１１—



单　 位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１０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
（５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１３０ 名）

陇南市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２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２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１ 个）

５ （其中科技工作者 １ 名，
基层一线 ３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科技工作者 １ 名）

甘南州
３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１ 个） ２ （其中涉农 １ 个） ４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１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临夏州
５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涉农 ２ 个， 抗疫一线 １ 个）

２ （其中妇联系统 １
个）

６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基
层一线 ２ 名， 抗疫一线 １ 名）

省委办公厅 １ １

省人大办公厅 １ １

省政府办公厅 １ １

省政协办公厅 １ １

省直机关工委
（含系统） １ １ ２

省发展改革委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教育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３ （其中基层一线 １ 名， 科

技工作者 １ 名）

省科技厅
（含系统） １ ２ （基层一线）

省工信厅
（含系统） １ １ （基层一线）

省民委
（含系统） １

省公安厅
（含系统） １ １ ３ （其中基层一线 １ 名）

—２１—



单　 位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１０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
（５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１３０ 名）

省民政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司法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财政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人社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２ （其中基层一线 １ 名）

省自然环境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生态环境厅
（含系统） １ １ （基层一线）

省住建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交通运输厅
（含系统） １ （涉农） １ １

省水利厅
（含系统） １ （涉农）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农业农村厅
（含系统） ２ （其中涉农 １ 个） １ （涉农） ２ （其中科技工作者 １ 名）

省商务厅
（含系统） １ １

省文旅厅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３ （导游竞赛获得者）

省卫生健康委
（含系统） ２ （其中涉农 １ 个） ２ （其中基层 １ 个） １０ （其中基层一线 ３ 名， 抗

疫一线 ５ 名）

省退役军人厅
（含系统） １

—３１—



单　 位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１０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
（５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１３０ 名）

省应急厅
（含系统） ２

省审计厅
（含系统） １

国家税务总局
甘肃省税务局

（含系统）
１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林草局
（含系统） １

省市场监管局
（含系统） １ （涉农） １ １ （基层一线）

省广电局
（含系统） １ １ （基层一线）

省体育局
（含系统） １ （涉农） １

省统计局
（含系统） １

省人防办
（含系统） １

省乡村振兴局
（含系统） １ （涉农） １ （涉农） １

省医保局
（含系统） １ １ （基层一线）

省法院
（含系统） １ １ （基层一线）

省检察院
（含系统） １ １ （基层一线）

省总工会
（含企业） １ １ １ （基层一线）

—４１—



单　 位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１０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
（５５ 个）

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
（１３０ 名）

团省委
（含系统） １ （涉农） １ （基层一线）

省妇联 １ ２ （其中妇联系统 １ 名）

省科协 １ （科技工作者）

—５１—



附
件

３

推
荐

对
象

汇
总

表

推
荐

单
位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一
、
甘
肃
省
巾
帼
文
明
岗
推
荐
单
位
汇
总
表

序
号

巾
帼
文
明
岗

岗
人
数

岗
负
责
人
姓
名
及
职
务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曾
获
主
要
荣
誉

（近
三
年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６１—



二
、
甘
肃
省
巾
帼
建
功
先
进
集
体
单
位
汇
总
表

序
号

巾
帼
建
功
先
进
集
体

集
体
人
数

集
体
负
责
人
姓
名
及
职
务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曾
获
主
要
荣
誉

（近
三
年
）

１ ２ ３ …

—７１—



三
、
甘
肃
省
巾
帼
建
功
标
兵
推
荐
人
员
汇
总
表

序
号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民
族

学
历
学
位

政
治

面
貌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行
政

级
别

职
称

身
份
证
号

联
系
电
话

曾
获
主
要
荣
誉

（近
三
年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注
：

填
写

格
式

出
生

年
月

例
如

“１
９８

６
１２

”，
民

族
例

如
“汉

族
”，

单
位

及
职

务
写

规
范

简
称

。

联
系

人
：

联
系

电
话

：
传

真
：

—８１—



附件 ４

甘 肃 省 巾 帼 文 明 岗

推 荐 审 批 表

巾帼文明岗名称

推 荐 单 位

表 彰 层 次　 　 　 　 省级工作部门表彰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９１—



填 表 说 明

一、 本表是 “甘肃省巾帼文明岗” 推荐用表， 必须如实填

写， 不得作假， 违者取消推荐资格。

二、 本表一律打印填写， 不得随意更改格式， 使用仿宋小四

号字， 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 本表中盖章栏均需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四、 文明岗名称、 负责人姓名和职务、 岗所属单位等必须填

写准确、 完整。

五、 文明岗所属行业指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的 ２０ 个行业

分类标准， 请认真填写。

六、 所属单位隶属关系是被推荐集体的管辖隶属关系， 可选

择填写省， 市、 地区， 县， 镇、 乡或其他。

七、 奖惩情况是指曾获得地市级以上奖励；

八、 主要先进事迹要求真实准确、 内容详实、 重点突出、 文

字精炼， 主要包括工作实绩、 突出事迹等，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可

另行附页。

九、 本表上报一式 ３ 份， 规格为 Ａ４ 纸。

—０２—



文明岗名称

文明岗人数 所属单位隶属关系

文明岗所属行业 文明岗所属系统

文明岗所属单位

文明岗负责人姓名 文明岗负责人职务

文明岗联系电话 文明岗邮编

文明岗地址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处分

—１２—



基本情况和主要先进事迹

—２２—



文明岗所属单位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３２—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妇联推荐审核意见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州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４２—



附件 ５

甘肃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推 荐 审 批 表

先进集体名称

推 荐 单 位

表 彰 层 次　 　 　 省级工作部门表彰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５２—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甘肃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用表，必须如实

填写，不得作假，违者取消推荐资格。

二、本表一律打印填写，不得随意更改格式，使用仿宋小四号

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本表中盖章栏均需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四、先进集体名称、负责人姓名和职务、岗所属单位等必须填

写准确、完整。

五、先进集体所属行业指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的 ２０ 个行业

分类标准，请认真填写。

六、所属单位隶属关系是被推荐集体的管辖隶属关系，可选择

填写省，市、地区，县，镇、乡或其他。

七、主要先进事迹要求真实准确、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文字精

炼，主要包括工作实绩、突出事迹等，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可另行附页。

八、本表上报一式 ３ 份，规格为 Ａ４ 纸。

—６２—



集体名称

集体人数 所属单位隶属关系

集体所属行业 集体所属系统

集体所属单位

集体负责人姓名 集体负责人职务

集体联系电话 集体邮编

集体地址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处分

—７２—



基本情况和主要先进事迹

—８２—



集体所属单位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９２—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妇联推荐审核意见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州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０３—



附件 ６

甘 肃 省 巾 帼 建 功 标 兵

推 荐 审 批 表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推 荐 单 位

表 彰 层 次　 　 　 省级工作部门表彰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１３—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推荐用表，必须如实填写，

不得作假，违者取消推荐资格。

二、本表一律打印填写，不得随意更改格式，使用仿宋小四号

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本表盖章栏均需要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四、工作单位填写全称。

五、身份标识根据个人状态选择填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企业

负责人、企业管理人员或其他。

六、职务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专业技术职务

根据个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级别选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副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七、个人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八、主要先进事迹要求内容真实准确、重点突出、文字精炼，主

要包括工作实绩和突出事迹等，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可另行附页。

九、随表另行报送先进个人的 ２寸蓝底彩色证件照 ３张（附电子版）。

十、单独提供个人征信证明材料 １ 份。

十一、此表上报一式 ３ 份，规格为 Ａ４ 纸。

—２３—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户 籍 地

政治面貌 身份标识

学　 　 历 学　 　 位

照片
（近期 ２ 寸正面半身
免冠蓝底彩色照片）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职　 　 务

主要兼任
职务

行政级别

专业技术
职务

技术等级

职　 　 称 职称等级

工作单位
地址

工作单位
邮编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个人联系
电话

个

人

简

历

—３３—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处分

—４３—



主要先进
事迹

—５３—



主要先进
事迹

所在单位
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６３—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妇联推荐审核意见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州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市州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妇联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７３—



附件 ７

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纪检监察
机关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公安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按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机关、 组织人事部门
及公安部门意见。

—８３—



先进集体征求意见表

　 集体名称： 　 集体所属单位：

纪检监察
机关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公安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对机关事业单位集体， 按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机关、 组织人事、 公安部
门意见。

—９３—



企业及其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姓　 名： 　 职　 务： 　 企业名称：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统战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１ 对企业及其负责人， 征求意见只填写本表；
２ 对国有企业及其负责人， 不征求统战部门、 工商联意见；
３ 对其他所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 不征求纪检监察、 组织人事部门、 审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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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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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评
选

工
作

机
构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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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办
公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
子

邮
箱

微
信

ＱＱ

负
责

人

联
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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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印发

（共印 １３０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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